
附件：

四川师范大学 2022 年 5 月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和条件要求一览表

招聘单位
招聘

岗位

岗位

编码

招聘

人数

招聘

对象

范围

其他条件要求 笔试

开考

比例

备注
年龄

学历

学位
专业条件要求 其他条件

学校内设二

级学院

本科生

辅导员 1
A01 12

详见

公告

1990年 1月

1日及以后

出生

研究生学历、

硕士及以上

学位

不限
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

党员）
3:1

需入住男学生园区开展学生思政工

作，一年后根据工作情况和学院需求，

分配到相关学院从事辅导员工作，适

合男性报考。

学校内设二

级学院

本科生

辅导员 2
A02 12

详见

公告

1990年 1月

1日及以后

出生

研究生学历、

硕士及以上

学位

不限
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

党员）
3:1

需入住女学生园区开展学生思政工

作，一年后根据工作情况和学院需求，

分配到相关学院从事辅导员工作，适

合女性报考。

学校内设二

级学院

专升本

辅导员 1
A03 3

详见

公告

1990年 1月

1日及以后

出生

研究生学历、

硕士及以上

学位

不限
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

党员）
3:1

需入住男学生园区开展学生思政工

作，随专升本学生教学地点而定，工

作地在成都市外，适合男性报考。

学校内设二

级学院

专升本

辅导员 2
A04 3

详见

公告

1990年 1月

1日及以后

出生

研究生学历、

硕士及以上

学位

不限
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

党员）
3:1

需入住女学生园区开展学生思政工

作，随专升本学生教学地点而定，工

作地在成都市外，适合女性报考。



学校内设二

级学院

研究生

辅导员 1
A05 1

详见

公告

1990年 1月

1日及以后

出生

研究生学历、

硕士及以上

学位

不限
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

党员）
3:1

需入住男学生园区开展学生思政工

作，一年后根据工作情况和学院需求，

分配到相关学院从事辅导员工作，适

合男性报考。

学校内设二

级学院

研究生

辅导员 2
A06 1

详见

公告

1990年 1月

1日及以后

出生

研究生学历、

硕士及以上

学位

不限
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

党员）
3:1

需入住女学生园区开展学生思政工

作，一年后根据工作情况和学院需求，

分配到相关学院从事辅导员工作，适

合女性报考。

计划财务处

其他专

业技术

岗位（财

会、审

计）

B01 2
详见

公告

1992年 1月

1日及以后

出生

研究生学历、

硕士及以上

学位

不限

取得本科阶段学历和

学位，本科阶段专业为

以下专业之一：会计

学、审计学、财务管理、

税收学;且需具有注册

会计师证书。

3:1
从事学校日常会计基础工作，负责学

校各类经费报销业务。

计划财务处

其他专

业技术

岗位（财

会、审

计）

B02 1
详见

公告

1992年 1月

1日及以后

出生

研究生学历、

硕士及以上

学位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

级学科及下属所有专

业、应用经济学一级

学科及下属所有专

业、会计学专业、软

件工程专业、会计专

业、审计专业、税务

专业、金融专业。

取得本科阶段学历和

学位，本科阶段专业为

以下专业之一：信息与

计算科学、计算机科学

与技术、软件工程、计

算机应用工程、网络工

程、电子与计算机工

3:1

熟练运用计算机相关技术进行财务数

据统计与分析，操作和维护财税相关

系统，办理会计业务、数据统计分析

和税务申报业务等。



程、电子信息工程、通

信工程、信息工程、电

子信息科学与技术、电

子科学与技术。

规划建设处

其他专

业技术

岗位（工

程）

B03 1
详见

公告

1987年 1月

1日及以后

出生

研究生学历、

硕士及以上

学位

城市规划、工程管理 3:1

负责校园规划、勘察、设计、工程管

理等相关政策、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、

理论研究、实践动态等方面的贯彻学

习，起草校园规划、建筑风貌、空间

布局等方面的制度及实施办法。

规划建设处

其他专

业技术

岗位（工

程）

B04 1
详见

公告

1987年 1月

1日及以后

出生

研究生学历、

硕士及以上

学位

市政工程 3:1

负责贯彻建筑给排水建设相关政策、

技术规范、施工管理、监理管理等方

面的落实，起草学校建筑给排水施工

管理、监理管理方面的相关制度和实

施细则。

注：1、本表各岗位相关的其他条件及要求请见本公告正文；2、报考者本人有效学位证和毕业证所载学位和学历及专业名称，须
完全符合其所报岗位“学历学位”、“专业条件要求”和“其他条件”中涉及的专业要求三栏的学历、专业条件要求。


